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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̂*.ell.y*-*.<*..-r ,

.̂

*̂̂
*̂
}****s***̂
 

;^^  ^
-̂@

--<5=d  ̂
p
v
r

@
k
s
 ̂
y
L
G
k
M
^

、楊
子
順
.
林
善
勝
，^

B

十
，
.書
記 

簡
國
安

黑
市
市
塲
。
一
般
物
價
較
規
定
的
價
格
高
出

三
至
四
倍
。

一 
該
報
說
。
在
市
塲
的
管
再
共
幹
。
對
這 

@
環
象
多
採
取
放
任
態
度
。
因
他
們
認
爲
一- 

一
活
」
就
「
亂
」
。
-
「
管
」
就
「
死
」
。
一
文 
数 
心
寥
科

SIIM 
侶
雑
 

而
兩
者
比
較
起
來
。
亂

83

比
死
好
一
點
。

一
文
敎
麻
燃
 

胡
翰
章 

-
大
公
報
」
對
共
幹
這
極
作
法
。
也
認 

貫
合
理
。
據
指
出
。-
一
是4

產
决
家
流
通

岑
兆
英 
瀑
浪
帆J
馬
燊
盛
」

■;-. 
一 
財
敕 

趙
榮
義
，• 

外
交 

林
伯
勝

麵麵
■1

4之

候
砒
敏
委 
林
普
安 
何
發
祥
、
敏
海
平 

曹
子
晋 
黄
奥
志
• 
馬
藝
民 

趙
售
僖

美

味

:

監
督 

周
玉
生 

」
二..
」
:

■ 

董
事
詞
捷
予
:
陳
女
彬 
相
澤
源
 

乐
翰
元
「
簧
函
珉
鄭
光
益
 

、
:

會
學
 
李
整
 
余 
喜
 

"
:
，
「
林
義
勝
麻
'
傑
臭
一
年
 

簡
建
平
：
呂
豪
?

K
Z丁̂

^

^

^

^

 

用

打

‘1T

黨

公

通

好
餐
館△
九
街
夾
固
蘭
湖
街
好
架
撑
短
議 

期
毎
日
生
意
九
十
元
大
平
賣
另
一 
間
在
非 

暮
最
合
夫
婦
饉
管
每
日
生
意
五
十
元
取 

價
二
千
箕
百
元(
梁
春
廣)

五
層
碑
模
商
第
蜜
公
堂m

is

區
義
 

我
离
五
千
元
詳■
(

劉
逢
英) 

兩
聞
平
新
星△
近
非
書
夾
十
六
街
•
一
厂
個 

一W
W

全
文
豊
、間
只
賣
「萬
三
千
五
百
斜4

(
梁
慧
超) 

三
個
睡
房
平
雯
一
街
夾
兗
街
近
事
埠
全 

價
七
千
八
百
元(
張»
 元) 

、 

木
號
代
理
房
屋
汽
車
火
燭
像
他
各
項
燕
槐 

^
*
*
*
*
*
*
*
*
^
*
*
S
.
-
*
*
.
.
,
^
^
^

:
一

梁
/
 

B.G
597 

春 e A
r

4,
6-95 

膚

-anc 
uver 

FA.

m

va
  
住 

… 
&.
弔
 

851

正
欺
察
 
呂
禮
庭 
副
，
余
喜
 

監
察
秘
書
•
宋

甘

泉

一

5.  

秘
書
主
住 
陳
文
彬..
副
 
吕
定
國 

.X
員

書

牌

着

獰

二
 

…
：

?,•.$
。，.•八分，货也求二、.？. 

尸
；
：
；

./林1
®
^
^
M
q
;
:

科
員 
徐
演
良 

冠
運
 
湯
福
成 
-
副 
陳
樂
然.

7
2

.
。
晨
業
漣
粗
三
寧
遭
雙
了
嚴
甫
的
自
然
災
害 

一9

農
村
断
品

II:- 
較
缺
乏
。
供
求
之
間

Z- 
差
額

^
n
s
 

N
s
l
c

崙
小 1
-
 

•
toa

col
BJ.

;

價廉味好可
一 

:

10 

地
址
。片
打
東
街
壹0
式
*,,. 

H0
  
電
話
。M
U
覚 
i'o

  

s

Q

 

****-***̂
***""***x>%̂

<̂*̂
-*r*..-*"<̂

<r**̂
e,er*.̂

*̂
l.<AN̂

^̂
^  

‘
 
「 

^̂
•**̂
^̂
M̂̂
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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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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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員 
關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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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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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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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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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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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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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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